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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职必须签服务期协议吗？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十二条规
定，用人单位为劳动者提供专项培训费用，对其进
行专业技术培训的，可以与该劳动者订立协议，约
定服务期。
　　劳动者违反服务期约定的，应当按照约定向用
人单位支付违约金。违约金的数额不得超过用人单
位提供的培训费用。用人单位要求劳动者支付的违
约金不得超过服务期尚未履行部分所应分摊的培训
费用。
　　培训费用包括用人单位为了对劳动者进行专业
技术培训而支付的有凭证的培训费用、培训期间的
差旅费用以及因培训产生的用于该劳动者的其他直
接费用。
　　因此，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约定服务期需满足两
个条件：为劳动者提供专项培训费用和对劳动者进
行专业技术培训。
　　此外，只有在劳动者违反服务期或竞业限制约
定的情况下，单位才可以在劳动合同中约定违约
金。其他情形下，用人单位不得随意与劳动者约定
由劳动者承担的违约金。

　　劳动合同到期，但服务期未满怎么办？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
第十七条，劳动合同期满，但是用人单位与劳动者
依照劳动合同法第二十二条的规定约定的服务期尚
未到期的，劳动合同应当续延至服务期满；双方另
有约定的，从其约定。

　　 企业可与哪些人签订竞业限制协议？

　　竞业限制是指企业与负有保护商业秘密义务的
劳动者约定，在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后一定期限
内，劳动者不得到与本单位生产或经营同类产品、
从事同类业务的有竞争关系的企业就业，也不得开
业生产或经营同类产品、从事同类业务。
　　企业可与知悉商业秘密的高级管理人员、高级技
术人员和其他负有保密义务的人员签订竞业限制协
议。企业与其他负有保密义务的人员约定竞业限制义
务，应提前告知并说明需保守商业秘密的具体内容。
　　劳动者仅掌握行业通用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工
作中接触到的仅为企业一般经营信息，不属于负有
保密义务的人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十三条第
二款规定，对负有保密义务的劳动者，用人单位可以
在劳动合同或者保密协议中与劳动者约定竞业限制
条款，并约定在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后，在竞业限
制期限内按月给予劳动者经济补偿。劳动者违反竞业
限制约定的，应当按照约定向用人单位支付违约金。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
律问题的解释（一）》第三十七条规定，当事人在
劳动合同或者保密协议中约定了竞业限制和经济补
偿，当事人解除劳动合同时，除另有约定外，用人
单位要求劳动者履行竞业限制义务，或者劳动者履
行了竞业限制义务后要求用人单位支付经济补偿
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员工入职 必须签服务期协议吗
　　入职必须签服务期协议吗？劳动合同到期，但服务期未满怎
么办？企业可与哪些人签订竞业限制协议？员工被辞退还要遵守
竞业限制协议吗？本期“人社政策你问我答”为您进行解答。

┮本报记者 张沁

发生劳动争议

这样申请仲裁

　　非全日制用工能否月结工资？病假期间工资按
什么标准发放？试用期薪酬有哪些规定？这些工资
支付问题关系到劳动者的切身利益。为进一步明确
各类用工场景下的工资支付要求，潍坊人社部门整
理了相关政策要点，助广大劳动者了解工资发放
标准。

　　噪非全日制用工是月结工资吗？
　　非全日制用工是指以小时计酬为主，劳动者在
同一用人单位平均每日工作时间一般不超过四小
时，每周工作时间累计不超过二十四小时的用工
形式。
　　非全日制用工小时计酬标准不得低于用人单位
所在地人民政府规定的最低小时工资标准。非全日
制用工劳动报酬结算支付周期最长不得超过十
五日。

　　噪病假期间的工资怎么发？
　　职工患病或非因工负伤治疗期间，在规定的医

疗期间由企业按照有关规定支付其病假工资或疾病
救济费，病假工资或疾病救济费可低于当地最低工
资标准支付，但不能低于最低工资标准的80%。

　　噪试用期的工资支付标准是什么？
　　劳动者在试用期的工资不得低于本单位相同岗
位最低档工资或者劳动合同约定工资的80%，并不
得低于用人单位所在地的最低工资标准。

　　噪年休假期间工资怎么发？
　　根据《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规定，单位应当
保证职工享受年休假，职工在年休假期间享受与正
常工作期间相同的工资收入。

　　噪工伤期间单位能少发工资吗？
　　《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三条第一款明确规
定，职工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需要暂
停工作接受工伤医疗的，在停工留薪期内，原工资
福利待遇不变，由所在单位按月支付。

这几类工资发放标准 您了解吗

┮本报记者 张沁

　　劳动仲裁是解决劳动争议的法定途径，能
高效、公正维护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的合法权
益。发生劳动争议，如何申请仲裁？哪些劳动
争议适用调解仲裁？仲裁申请书应该写明哪些
事项？潍坊市人社部门为您解答。

　　●发生劳动争议，如何申请仲裁？

　　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发生劳动争议，可向劳
动合同履行地或用人单位所在地的劳动人事争
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目前部分地区可
以实现网上申请仲裁。
　　适用调解仲裁的劳动争议主要有以下
情形：
　　（一）因确认劳动关系发生的争议。
　　（二）因订立、履行、变更、解除和终止
劳动合同发生的争议。
　　（三）因除名、辞退和辞职、离职发生的
争议。
　　（四）因工作时间、休息休假、社会保
险、福利、培训以及劳动保护发生的争议。
　　（五）因劳动报酬、工伤医疗费、经济补
偿或者赔偿金等发生的争议。
　　（六）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劳动争议。

　　●仲裁申请书应当载明哪些事项？

  申请仲裁需明确以下内容：
　　（一）劳动者的姓名、性别、出生日期、
身份证件号码、住所、通讯地址和联系电话，
用人单位的名称、住所、通讯地址、联系电话
和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的姓名、职务。
　　（二）仲裁请求和所根据的事实、理由。
　　（三）证据和证据来源，证人姓名和
住所。
　　注意，申请仲裁是免费的，不收取任何费
用。受理申请后，仲裁委员会在规定时间内开
庭审理案件，听取当事人的陈述和答辩，并组
织调解。调解不成或者调解书送达前一方当事
人反悔的，仲裁委员会作出裁决。
　　当事人如果对仲裁裁决不服，可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向有管辖
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或申请撤销裁决。对于
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决书，一方当事人如果拒不
履行裁决，另一方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
执行。

┮本报记者 张沁
   员工被辞退还要遵守竞业限制协议吗？


